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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坏账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坏账核销的概况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 3月 25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坏账核销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

通知》、《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拟

对经营过程中长期挂账且追收无果的部分应收账款进行清理，予以核销。 

本次拟累计核销应收账款坏账 1,415,680.60 元，已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1,415,680.60元。公司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是历史积存，1笔因欠款企业已吊销，

另 1笔因连续多年追讨无果，上述账款经公司全力追讨，确认已无法收回。具体

如下： 

客户名称 核销金额（元） 核销依据 款项性质 

石家庄现代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731,527.00 

账龄 5年以上，公

司已吊销 
应收账款 

哈尔滨现代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684,153.60 

账龄 5年以上，公

司无力偿还 
应收账款 

 

二、本次坏账核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核销应收账款坏账 1,415,680.60元，已于 2011年全额计提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金额 1,415,680.60元，本次核销不会对本年度业绩构成任何影响。 

本次核销坏账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拟累计核销应收账款坏账 1,415,680.60 元，已计

提坏账准备金额 1,415,680.60 元。账款均为历史积存，经公司全力追讨，确认已

无法收回。本次核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公司的财务真实情况，不涉及

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应收账款坏账核

销。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核销坏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核销依据充分；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

坏账，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核销应

收账款坏账事项。 

 

 

特此公告。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3月 25日 




